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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費率與商用車輛費率、短程車輛費率與長程車輛費率等等政策因素。 

四、另外，高公局與遠通公司簽約支付委辦服務費也要由計次收費三點四元∕次改成計程費率

為零點零三五五四元∕車公里，極為不合理邏輯，無論短程車輛或長程車輛行駛高速公路

遠通只作上匝道掃描一次、下匝道掃描一次與扣款清分三個動作，目前的服務費，社會大

眾已難接受，遠通還要依據高速公路通行量調整服務費，更是不合理。 

（三十一）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內政部長李鴻源，於立法院內政委員

會作業務報告時指出：將「溼地法」列為優先推動重要法案

，以加速推動濕地保育工作，並增加國家重要濕地面積 200
公頃。本席認為，政府主管機關應將雲林縣成龍濕地列為國

家重要濕地，以加強國土保育工作，並納入雲嘉南風景管理

區，以加強保育與觀光工作之推動。李部長當場允諾將進一

步評估，而本席也將盡力協助後續推動工作，特向行政院提

出質詢。 
 

說明： 

一、李部長於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作業務報告時指出：將「溼地法」列為優先推動重要法案，以

加速推動濕地保育工作，並增加國家重要濕地面積 200 公頃。本席於當日詢答時要求將雲

林口湖的成龍溼地列為國家重要濕地，儘速辦理相關土地徵收，並將此濕地列為「環境教

育法」的環境教育場址。並可藉此發展生態旅遊，強化在地經濟，李部長當場允諾將進一

步評估。 

二、過去這個濕地因地處「風頭水尾」，再加上地層下陷，因此豪雨一來總是最早淹水，最晚

退水的地方。但經過這幾年列為濕地保育後，不但有涵養地下水的功能，也已經變成許多

珍貴動植物的樂園。未來若能列為國家重要濕地，投入更多的保育資源，不僅能發揮更大

的保育功能，也將成為民眾休憩與生態教育的好去處。 

三、成龍濕地目前是由口湖鄉公所與農委會承租，但長久之計還是希望能由政府徵收，讓地主

能獲得合理的補償，如此濕地才能永續經營。並且在土地徵收完成後，納入雲嘉南風景管

理區，以加強保育與觀光工作之推動。 

（三十二）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近年我國經濟成長率走低、失業率難

降、出口成長率大幅下滑，但因進口縮減更多，貿易出超卻

持續上升，可能再度引起貿易往來國的不滿。另一方面，國

內資金充斥，中央銀行為吸收過剩資金而發行之存單（NCD
）已逾 6.9 兆元，直逼今年名目國內生產毛額（GDP）的五成


